
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国办公开办

函〔2021〕30 号）要求编制。

本报告内容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

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

的事项等六部分内容。

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本报告电子版可在“中国·兖州”政府门户网

站（www.yanzhou.gov.cn）查阅或下载。如对本报告有疑问，

请与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地址：济宁市兖州

区中御桥北路 68 号，联系电话：0537—3128500）。

一、总体情况

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上



级决策部署，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年初重点工作，研究制定

了《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

方案》，确保公开实效持续提升。2022 年，全局通过兖州区

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313条，通过“兖州区市场监

管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236篇。

（一）全面推进主动公开

一是基础内容公开情况。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按照“依法公开，真实公正，注重实效，有力监督”

要求，全面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通过济宁市兖州区

政府门户网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公开栏目公开政策解读

6 条，部门文件 13 条，规划计划 5 条，行政权力 43 条，应

急管理 3 条，监督检查 92 条等。

二是本部门业务领域信息公开情况。严格落实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坚

持高质量推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地落细。在政府门户网

站开通“行政执法公示”专栏，共公示行政执法处罚信息（合

并计算）53 条。





（二）高标准处理依申请公开

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按照《条例》要求，

畅通申请渠道，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工作流程，准确把握信

息公开申请办理时限，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 1 件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内容涉及行政执法案卷，从申请答复看，“不予公开”1

件，所占比重为 100%。未收到因答复不当导致引起的行政

复议或行政诉讼案件。

2022 年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情况



（三）严格政府信息管理

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强管理力度，严格更新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主动公开。局政务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调度会和推进会，确保公开信息的准

确性、权威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及时制定更新主动公开基本目

录，年内未发生信息发布失信、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

（四）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政府网站及时

发布部门动态 5 条。并在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政策宣贯、工作

动态、告诫提醒等信息 236 篇，关注人数 12703人，阅读量

7 万+。同时，局办公室设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提供政府

信息查阅服务。

（五）加大监督保障力度

按时制定局政务公开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为做好政务

公开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工作的标准。成



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科室、单位负责人

为成员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的组织实施。局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政务公开的监督、检查

和发布工作，确保时效性和准确性。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公开存在一

些问题：一是信息发布内容和机制形式单一，标准需要进一

步提高；二是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统筹力度不强，工作推进迟

缓；三是现有人员业务水平有待提升，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

为进一步提升全局公开水平，更好适应政务公开工作需要，

我局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建立健全领导统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务公开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定期召开成员科室参加的调度会或

推进会，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走深做实。

（二）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工作台账。及时了解并掌握上

级最新政策要求和安排部署，高效、快速地按照上级交办的

任务完成政务信息工作，实现信息发布台账式管理。同时，

强化对市场监管领域内舆情的调查，确保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促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深入开展。

（三）建立健全业务培训机制。进一步强化学习培训，

提高专职人员和各单位实操人员业务水平。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除上述政务公开

内容外，还有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收取

信息处理费的情况

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政府信息

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没有收取任何信息处理费用。

（二）本行政机关落实上级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情况

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按照济宁市

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2022 年济宁市兖州区政务公开重点

工作任务分工》通知要求，认真梳理本部门承担工作职责，

制定本单位《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并进一步深化食品药品

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按时公开相关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更好的实现公开便民。

（三）本行政机关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

开情况

2022 年，收到人大代表建议 1 件，政协提案 5 件，均已

按时办理并及时公开。

（四）本行政机关年度政务公开工作创新情况

2022 年，面对我市疫情防控严峻趋势，兖州区市场监管

局全面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持续筑牢市

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屏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一



是强化政策引导。转发各级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

号召全局干部职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同时，及时发布最

新的国家、省、市制定的疫情防控政策，严格实施上级有关

部门关于进口冷链食品、进口非冷链集装箱货物、零售药店、

农贸市场及网络订餐平台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全面压实各

类业态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落实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二是强化工作落实。及时发布《关

于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禁止哄抬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

全面加大对各类业态的日常监管，对在启动疫情防控战时机

制期间顶风作案、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要求的业户从速从重予

以严厉打击，情节严重的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并对案件办理

情况通过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社会发布，形成强

力震慑。三是强化氛围营造。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宣传力度，

利用兖州政务网站、局微信公众号及时对疫情防控相关动态、

工作成果进行公示，并及时宣贯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和要求，

全面提高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知晓率、支持

率和满意度。

（五）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数据统计

需要说明的事项

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数据统计没有需要说明的事项。

（六）本行政机关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七）其他有关文件专门要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

度报告予以报告的事项

济宁市兖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其他有关文件专门要

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予以报告的事项。


